2025年食品安全抽检核查处置公示（第九期）
本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不合格食品及时启动核查处置工作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,依法开展调查处理。现将有关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的处置情况公告如下：


	序号
	被抽样单位名称
	被抽样单位地址
	样品名称
	抽样时间
	不合格/问题项目
	检测依据
	违法事实及法定依据
	核查处置结果
	任务来源
	备注

	1
	淅川县卤大仙铁锅焖面坊
	淅川县上集镇新建路东段
	餐碗
	2025-09-17
	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五项
	责令改正
	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

	2
	淅川县陈作林陈记牛肉面馆
	淅川县龙城街道渠首大道祥瑞首府10号楼1层路西
	餐碗
	2025-09-17
	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
	罚款2000元
	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二次抽检不合格

	3
	淅川县怪想来麻辣烫餐饮店
	淅川县上集镇上亿天悦城
	餐碗
		
2025-09-16



	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、大肠菌群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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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



